
教宗方濟各 2014 年世界和平日文告 
 
 

手足之情──和平的基礎及途徑 
 
1、在我這第一篇世界和平日的文告中，我想向所有的人、個人

和民族，傳達我最誠摯的心願，希望你們都有一個充滿喜樂與希

望的人生。在每一位男士和女士的心中，都渴望有一個圓滿的人

生，其中包括對手足之情這無法壓抑的渴求──促使我們進入與

他人共融，不再視別人為敵人或競爭對手，而是把他們視為應予

接納和擁抱的弟兄姊妹。 
 
  手足之情是基要的人性品質，因為我們是一種賦有親屬關係

的人類。我們深深意識到自己是與別人息息相關，這會有助我們

去看待並對待每一個人，如同真正的弟兄姊妹；沒有手足之情，

就無法建立一個正義的社會，以及一個穩定和恆久的和平。我們

應記住，手足之情通常是我們在家庭中首先學習到的，首先透過

家庭裡每一個成員、他們的責任及互補的角色，尤其是父親和母

親。家庭是一切手足之情的泉源，因此它也是和平的基礎和到達

和平的第一途徑，因為它本身的使命就是要向它周遭的世界廣傳

它的愛。 
 
  在今日世界中，數目不斷增加的互相連絡和通訊，使得我們

更有效力地意識到各國的一體性和其共同命運。從歷史的進展，

以及各個不同人型成的團體、社會和多元文化之中，我們看到一

個召喚的萌芽，即要去形成一個彼此接受，並互相照顧的弟兄姊

妹團體。但在一個被「全球化的冷漠」所標誌的世界裡──這一

「全球化的冷漠」使得我們逐漸地習慣於別人的痛苦，更自我們

封閉，這號召常遭受到否認和漠視。 
 

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有一些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的事情，尤其

是侵犯生命權和宗教自由權，看來似乎是永不止息地發生。如販

賣人口的悲劇──一些人的生命和絕境被其他埋沒天良的人利

用作投機買賣，就是令人不安的例子之一。此外，就是與明顯的

武力衝突戰爭及那不常顯見的在經濟和財務這方面，也有殘酷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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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其殘酷未遑多讓於武力衝突的戰爭，這些都同樣地在摧毀生

命、家庭和事業。 
 
  如同教宗本篤十六世所提的：全球化使我們彼此成為鄰人，

但卻沒有使我們變成弟兄姊妹（註 1）。許多不平等的場合，貧窮

和不正義，都不僅僅是極端缺乏手足之情的記號而已，更是沒有

精誠團結的文化存在的象徵。種種新的意識型態──其中漫布著

個人利己主義，自我本位主義，以及物質消費主義，削弱了社會

的結合力，卻注入了那種「隨時可丟棄」的思考模式，導引我們

去侮辱和遺棄那些最軟弱和被認為是「無用的」人。在這種方式

下，人類的共存就逐漸傾向於類似一種純粹是實用主義和自私的

「禮尚往來」。（拉丁文「do ut des」：「我給是要你還。」） 
 
  同時，這也清楚地顯示，目前的倫理體系無法產生真正手足

之情的結合力，因為一種不能回朔到有一個共同父親，作為手足

之情的終極基礎，是無法持久的（註 2）。在人與人之間之真正的

手足之情，是要以一個超性的父職作為先決條件與要求的。基於

這一父職的認知，人與人之間的手足之情才得穩固：每一個人都

成為一個會關注別人的「鄰人」。 
 
「你的弟弟在那裡？」（創四：9）  
2、為能更完全了解「手足之情」這人性的召喚，為要更清楚地

認知在實踐這事之路途中的障礙，以及確認克服這些障礙的方

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認識天主的計畫，讓自己被天主的計畫引

導，而天主的計畫則是以最卓越的方式在聖經中呈現。 
 
  按照聖經創世的敘述，所有的人都來自一對共同的父母──

亞當和厄娃，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所創造的一對（參閱創一：

26），加音和亞伯爾即由他們所生。在這第一個家庭的故事裡，

我們看到社會的原始，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關

係的進展。 
 
  亞伯爾是牧人，而加音是農夫。在他們的工作和文化上，以

及在他們與天主和一切的受造物的關係上，他們的最終身分和他

們的召叫，都是要成為兄弟。但加音卻殺死亞伯爾，這是他嚴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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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行他作為亞伯爾親兄弟這召叫的悲痛證明。他們的故事（參閱

創四：1-16）所呈現的，是所有的人都蒙召去合為一體度過人生，

完成每個人都關愛他人這困難任務。加音無法接受天主喜愛亞伯

爾，因為他給祂奉獻他羊群中最好的羔羊：「上主惠顧了亞伯爾

和他的祭品；卻沒有惠顧加音和他的祭品」（創四：4-5）；由於

嫉妒他殺死了亞伯爾。他就這樣地不承認自己是一個弟兄，否決

與亞伯爾有正當的關係，拒絕在天主面前生活，不負起照顧並保

護他人的責任。當天主問他：「你的弟弟在那裡？」，天主質問加

音，並要他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起責任。他回答說：「我不知道，

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創四：9）。因此，創世紀告訴我

們，「加音就離開上主的面。」（創四：16） 
 

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是什麼真正的理由，使得加音無法承認

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並還無法承認使他與弟弟亞伯爾連接的雙方

關係和彼此的共融。天主親自揭發和譴責加音與罪惡為伍的行

為，說：「罪惡正俯伏你門前」（創四：7）。但加音拒絕與罪惡為

敵，反而決定伸手舉「加害他弟弟亞伯爾」（創四：8），因而蔑

視了天主的計畫。他就這樣地違反他最原始要成為天主的兒子並

生活於手足之情的召叫。 
   
  加音與亞伯爾這個故事教導我們，我們都有與生俱來手足之

情的召叫，但我們也都確有背叛這項召叫的可悲能力。這是藉由

我們日常的自私行為被證實的，這都是如此眾多的戰爭和如此眾

多之不正義的根源：許多人都是死於他們的弟兄姊妹的手下，而

這些人卻都無法視自己為別人的弟兄姊妹，即為建立雙方的關

係、為彼此之間的共融和為自我奉獻而存在的人物。 
 
「你們眾人都是兄弟（姊妹）。」（瑪二十三：8） 
3、問題就產生了：這世界所有的男女是否始終都能完全回應天

主聖父銘刻在他們心中對手足之情的渴求嗎？他們能夠單藉由

自己的力量去克勝冷漠，利己主義和妒恨，並接納弟兄姊妹們合

理的差異嗎？ 
 

藉由一段取自主耶穌的話，我們得以綜合祂所做的答覆：「因

為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主，而你們眾人都是弟兄姊妹」（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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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瑪二十三：8-9）。手足之情是建基於天主的父職上。我們說的

不是一種一般的父職，無差別的且在歷史上不起作用的父職，而

是一種天主對每個男女精準、格外具體、個別的愛（參閱瑪六：

25-30）。因此，這是一種有效地產生手足之情的父職，因為天主

的愛，一旦被人接納，就變成轉化我們生活，以及我們與他人之

間關係難以抵抗的利器，開啟我們走向精誠團結並以行動作分享

的人生。 
  
人性的手足之情是在耶穌基督內和被祂──藉其死亡和復

活──以特殊的方式更新的。十字架是人性手足之情的極終基

礎：人是無法靠己力使兄弟之情誕生。耶穌基督取了我們的人

性，為的就是要拯救人性，祂愛聖父直到死在十字架上（參閱斐

二：8），藉著祂的復活，使我們成為一種嶄新的人性（參閱斐二：

14-16）──認知天主為父，並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活出手

足之情、一個向眾人開放的人生。 
 
耶穌從開始以來都在實踐天父的計畫，承認天父在萬有之

上，而基督，孝愛天父，服從至死，成為了我們眾人嶄新和最終

的做人原則。我們眾人都蒙受召叫去視彼此弟兄姊妹，因為我們

都是同一天父的子女。基督本身就是天主與人建立的盟約、人與

天主以及與其他人和好的空間。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終止了民

族之間的隔閡、舊約選民與外邦人之間的隔閡──外邦人由於無

分於天主舊約的誓盟，直到耶穌基督來臨前都無法享有獲救的希

望。正如我們在厄弗所書所讀到的，耶穌基督以自己的肉身使各

民族和好。祂就是和平，因為祂使兩個民族合而為一，拆毀了中

間阻隔的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祂把雙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個

新人、一種嶄新的人性。（參閱厄二：14-16） 
 
所有那些接受基督的生命和活在基督內的人，都承認天主為

父，並且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祂，愛天主在萬有之上。與天主和好

的人視天主為眾人之父，因而被激勵去活出向眾人開放的手足之

情。在基督內，任何一個人都如同天主的兒女般的蒙受接納，並

如同天主的子女、弟兄姊妹般地被愛，而不是像一個陌生人，更

不是一個競爭對手，也不是一個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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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的大家庭裡，每一個人都是同一聖父的兒女，而因為

他們都接合於基督，是在聖子內的兒女，都是不可以被「丟棄」

的生命。所有的男女都享有一種同等而不可侵犯的尊嚴。所有的

人皆為天主所愛。所有的人都被基督的寶血所救贖──祂為所有

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和復活。這就是為什麼沒有人可以對其他弟兄

姊妹們的命運莫不關心。 
 

手足之情是通達和平的基礎和途徑 
4、從這角度來看，要了解手足之情是通達和平的基礎與途徑，

是件容易的事。我的前任教宗們所寫的社會通諭，在這方面是非

常有幫助的。僅是從保祿六世的《民族發展》和若望保祿二世《關

懷論社會事務》通諭中，勾劃出論和平的定義，足以為證。從第

一道通諭中，我們學習到了，民族的全面發展是和平的新名字（註

3）。從第二道通諭，我們得到的總結是，和平是一件精誠團結的

工程（Opus Solidaritatis）（註 4）。 
 
  保祿六世宣稱，不僅是個人，連國家也是，都是必須以手足

之情的精神彼此接觸。如同他所說的：「人們當以彼此的親善友

誼，神聖的情意通融，彼此一起，著手工作，建立人類將來的共

同繁榮」（註 5）。這個責任，首先應由較富裕的民族來承擔，他

們的責任生根於人情及超性的友愛，並由三方面實現出來：一、

由於社會聯繫責任，先進國家對落後國家，應實行支援；二、由

於社會正義責任，在強弱懸殊的國家間，應扶植有缺陷的貿易關

係；三、由於社會博愛責任，應替大眾改造一個更合人性的世界，

使大家在這世界上都能授與，亦能收受，一國的進步不致成為別

國發展的阻礙。這是一個與全世界未來文化，興替攸關的嚴重問

題（註 6）。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和平為精誠團結的工程，我們就不能不

承認，手足之情是它主要的基礎。若望保祿二世確認，和平是不

可分割整體的利益。它或是整體的利益，或就不是。只有當眾人

有「獻己身於共同利益的堅決而持續的決心，即是獻身致力於每

一個人的和整體的利益」（註 7），和平作為一種如高品質的生命

和一種更富人性，以及永續的發展，是可真正獲得並被人樂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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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意味著，我們拒絕被「圖利的慾望」或「貪權」所引導。

人們需要的，是為他人而「喪失自己」而非剝削他人，為他人的益

處「為他服務」而非壓迫他。「其他的人」無論是個人、民族或是

國家，不能看待他們如同是一種工具，帶有工作的能力和可以廉

價剝削之強壯的勞力，以及一旦失去利用價值時，可任意拋棄的

勞力，而應看待他們是我們的「近人」，是我們的一個「助手」。

（註 8） 
 
  基督信徒的精誠團結的先決條件是：「我們的近人不只是一

個具有其自己的權利，以及他與別人皆有的基本平等的一個人，

而是成為天主聖父的生活的肖像，為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救贖，以

及被安置在聖神永恒行動下的人」（註 9）。猶如若望保祿二世提

醒的：「意識到天主是我們共同的天父，我們在基督內同為兄弟

姐妹──『聖子內的天主子女』──以及聖神的臨在和賦予生命

的行動將帶給我們對世界的展望一個新的詮釋標準」（註 10），來

轉變這世界。 
 
手足之情──對抗貧窮的先決條伴 
5、在《在真理中實踐愛德》通諭中，我的前任教宗點醒我們，

人與人之間，及民族民族之間，缺乏手足之情，是製造貧窮的重

要原因（註 11）。在許多的社會中，由於缺乏穩定家庭和缺乏穩

固人際團體關係，我們經驗到一種「人際關係」的深刻匱乏。我

們憂心地目睹各種不同型式的不安、邊緣化、孤立的現象，以及

不同形式病態的依賴逐漸地增加中。像這種的貧窮，只能透過在

家庭和團體中重新發現並重視兄弟情誼的關係，藉著共同分擔喜

樂與憂苦、困難與成功，才能克勝，因為這些都是人性生活的部

分。 
 
  再者，我們一方面看到絕對貧窮的縮減，而另一方面，我們

也不能不承認，有一些人際關係的匱乏正嚴重地興起，即生活在

同一地區，或同一個歷史文化背景裡，人與人之間，群組與群組

之間的不平等。在這一點，是必須要有效力的政策去推動手足之

情這原理，確保那些人民──在尊嚴上是平等的，並有同樣的基

本人權──得到資金、服務、教育資源、健康照護和科技上的福

利，使得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表達和實現他或她的生命規劃，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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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發展他的品格。 
  

我們同樣看到的，是需要有一些政策，讓人能減少收入極端

不均衡的問題。我們不能忘記教會訓導所稱為的「社會抵押」；

正如聖多瑪斯按照這原則所說的：「人民有自己的資產」，這是合

理且必須的事（註 12）；至於有關資產的使用，聖多瑪斯說：「人

們擁有財物，不應視財物只屬己有，而也要視財物與他人共有，

好讓這些財物不只造福自己，而也能造福他人」（註 13）。 
  
最後，有一種推動手足之情，同時又克服貧窮的方式。這方

式是其它所有方式的基礎。就是一些人對世物的擺脫──他們選

擇一種簡樸和實質的生活風格，與人分享他們自己的財物，因而

成功地體驗到與他人手足情誼的共融。這是追隨耶穌基督和作為

真正基督信徒的基本態度。這並不只是那些誓發神貧願，度奉獻

生活者的個案而已，也是許多家庭，以及那些有責任感的人，他

們堅信，他們與鄰人之間手足情誼的關係才是他們最貴重的公

益。 
 
在經濟上重新去發現手足之情 
6、現代嚴重的金融和經濟危機──其起因：一方面是人與天主

以及與鄰人逐漸疏遠，並貪求物質上的財物，而另一方面，是人

與人，以及團體與團體之間的關係變得匱乏──導致許多人在消

費和圖利行為上尋求滿足、幸福和安全感，越過了一般健康經濟

的原理。在 1979 年，若望保祿二世就已要我們注意：「的確，已

有一種確實能察覺到的危險，就是當人對世物的主權有極大的進

展時，他卻已失去了他主權的主要命脈，並以各種方法讓他的人

性隸屬於世界之下，而且連他自己也在各方面任人擺佈──即使

這種擺佈有時不是直接感受到的──藉著社會生活的整個組

織，生產制度以及大眾傳媒的壓力等。」（註 14） 
 
  一連串的經濟危機應帶領我們適時地重新思考一下，我們的

經濟發展模式和在生活型態的一種改變。今天的危機即使它已嚴

重地牽連人民的生活，它仍然能提供給我們一個受益良多的機

會，去重新發覺明智、節制、正義與勇敢的德行。這些德行能幫

助我們克服困難的時刻，重新發現手足情誼的結合力，滿懷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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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並相信人也有能力做出比增加個人利益的更偉大事

物。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德行是為建造一個符合人性尊嚴的社會

所必須的。 
 
手足之情消除戰爭  
7、在過去一年裡，我們許多的弟兄姊妹，不斷地忍受戰爭毀滅

的經驗，這是對手足之情造成嚴重而深遠的創傷。 
 
  許多的衝突都是在眾人的漠不關心下進行。對那些生活在武

器導致恐怖和破壞地方的人，我保證我和整個教會都不離棄你們

──教會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的愛帶給那些被遺忘戰爭的受害

者，藉著她為和平所作的祈禱、她對傷患、飢餓者、逃亡者、難

民和所有的那些活在恐懼中的人的服務。教會也大聲疾呼，為使

領袖們聽到受苦者的哀號而停止各型的敵意、凌虐，以及任何侵

犯基本人權的行為。（註 15） 
 

為此，我向所有那些使用武力造成暴力和死亡的人們作一強

烈呼籲：你們要在那些你們今天僅視為要消滅的敵人身上，重新

發現他是你們的弟兄或姊妹，並且要停手！你們要放棄武力的方

式，但要透過溝通、寬恕與和好與人相遇！你們要在你們的周遭

重建正義、信任和希望！「在人民的生活中，可以從這一點清楚

看到，武力衝突經常都是故意否定國際的和諧，並製造深層的分

裂和需要多年才能療癒的深刻創傷。戰爭是一種具體的拒絕追求

經濟與社會這重大目的，即國際團體為自己所設定的目標。」（註

16） 
   
  除此之外，只要一天還有大量的武器在流通，像現在一樣，

就經常會有新的藉口來開創敵對行為。為此，我將我的前任教宗

們為不擴展武器和各方裁減武器所作的呼籲，作為我的呼籲，先

以裁減核武和化武開始。 
 
  無論如何，我們不能不承認：國際間的協議，以及國家的法

律，雖然是有必要和令人需求，本身都不足以保護人類免於武裝

衝突。是人們的心必須要悔改，而這樣每一個人會讓在他人身上

看到一個需要關注，並與他合作的弟兄姊妹，大家共同建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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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的人生。就是這精神啟發許多公民社會的新創意，包括宗教

團體在內，為的是推動和平。我希望大家每天的努力繼續結出果

實，並且希望，達致和平的權利將會在國際法上有效地實踐，成

為一種基本人權和任何其它一種權利必有的先決條件。 
 
腐化和組織犯罪危及手足之情 
8、手足之情也與每個男女的完美成長有關。人們合理的志向，

尤其是年青人，都不應受到阻礙或挫折，人們也不應該被剝奪成

就自己的希望。然而，志向不能與濫用權勢一概而論。相反地，

人們彼此應該在彼此尊重上競爭（參閱羅十二：10）。意見不合，

那也是生活中不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我們應常記住，我們都是弟

兄姊妹，因此要教導他人和自己，不視我們的鄰人為敵人，或要

消滅的對手。 
 
  手足之情帶來社會和平，因為它在自由與正義、個人的責任

與精誠團結、個人的利益與公益之間，締造平衡。因此，一個政

治團體必須以透明及負責的方式行動，為促進這一切。一定要讓

國民感覺到，他們的聲音被當局聆聽，他們的自由受到尊重。可

是，在國民與政府機構之間，經常涉入一些的利益問題，扭曲雙

方之間的關係，促使一種持久衝突的氣氛形成。 
  
  真正的手足之情克服個人的自私：自私妨礙人們彼此間自由

的生活及和諧的共處。這樣的一種自私在社會團體裡漫延──以

許多常見的貪汙腐化的不同方式漫延，或藉著一些犯罪組織的形

成，從小型的組織到國際型的組織。這些組織深深地傷害法治、

正義，直接打擊人性的尊嚴。這些組織嚴重地冒犯天主，傷害別

人，也重創一切的受造物，這些組織若帶有宗教的色彩，事情就

變得更為嚴重。 
 

我也想到那令人心碎的販毒惡行，藉著觸犯倫理道德和法律

的罪行來謀求利益。我想到那些破壞自然資源和正在發生的環境

汙染，以及剝削勞工的悲痛事件。我也想到非法的金錢交易和金

融投機冒險，這些都以掠奪為特徵，危害整個經濟和社會體制，

讓成千累萬男女身處於貧困。我想到每天造成無辜犧牲的賣淫

業，剝奪他們的未來，尤其是年青人。我又想到販賣人口的可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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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和凌虐未成年人的罪行、仍在這世界的許多角落可怖地擴展

的奴隸，以及常被人忽略的那些難民的悲劇──他們是那些可恥

和非法操弄的犧牲品。如同教宗若望二十三世所寫的：「如果人

類的社會建立於暴力之上，則其社會根本無人道可言，因它勢必

限制並束縛人民的自由，而非幫助鼓勵人民步向生活的進步和發

展」（註 17）。但人是可以悔改的；人們永遠都不應放棄改變他們

做人的希望。我希望這訊息能帶來信心給所有的人，也帶給為那

些犯了殘忍罪行的人，因為天主並不希望罪人喪亡，希望他遠離

他所行的惡事而保全自己的生命。（參閱則十八：23） 
  

  在人類社會生活這廣泛的話題裡，有關罪與罰的問題，我們

不能不想到，在許多監獄裡的非人性生活條件──在那裡，監禁

經常被縮減到一種低於人性身份的地位，被監犯的人性尊嚴遭到

侵犯，他們改過自新的渴望和意願也都被阻擋。教會在這方面做

很多，但大部分都默默在做。我勸勉並鼓勵每一個人再接再厲，

希望因著如此眾多勇敢的男女人士，在這區塊上所作的努力，得

到國家當局越來越公平而誠摯的支持。 
   
手足之情幫助保存並耕耘大自然 
9、人類大家庭從造物主那裡領受了一個共同的禮物：大自然。

基督信仰對造物的看法，其中包括正面看待在自然界上合理的介

入，為從中得到益處，但要遵守負責行為的約定，也就是說，藉

著認知那銘刻在自然界的「法則」，並明智地使用這些資源以利

眾生，尊重它的美，它的終極意義，每一單獨生物的用途，以及

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功能。 
 

總而言之，自然界是供人使用的，而我們都有共同的使命去

負責地管理它。但我們通常都被貪慾所誘，都被掌權、占有、操

控、剝削的傲氣所迷；我們不看守自然界、不尊重它、不把它視

為一件無償的禮物──它應該是要照顧和用來服務我們的弟兄

姊妹們的，包括我們未來的子孫。 
 
  特別是農業、初級生產業，其重要的本質就是耕耘，並保護

自然資源，為要能餵養人類。從這角度來看，世上持續的餓荒是

一個恥辱，這催促我問你們這個問題：「我們是怎樣使用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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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呢？」現時代的社會在决定它的產品時，必須思考製造產品

優先權的等級。事實上，善用大地資源，為使沒有人忍饑受餓，

這事極為迫切，責無旁貸。可行的創舉和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有

很多，而都不局限於產量的增加。我們很清楚知道，目前的產量

是足夠的，可卻仍有千百萬的人繼續受苦並餓死，而這確實是一

件醜聞。 
 

因此，我們一定要找出方法，為使所有的人都能享用大地的

果實，不只是避免擴大富人與食不餬口的人之間的鴻溝，而首先

是因為這是一個正義的條件、一個平等和尊重每一個人的原則。

關於這一點，我想提醒每一個人這教會社會訓導的基本原理：財

物為眾人普遍所用。尊重這一原理是為使那些有需要的人和那有

權利的，都能輕易有效地並公平地獲取這份財物。 
 
結論 
10、手足之情需要被人發覺、愛惜、尊重、宣揚和見證。但只有

天主賜予的愛才能使我們接受並全然地活出手足之情。 
  
  政治上和經濟上必須要有的現實主義，不能減縮為純粹科技

上的方法卻沒有理想，不關切人的超性層面。一旦缺乏對天主的

開放，每一個人性行動都變得貧乏，而人將被貶抑為可被人剝削

的對象。只有當政治與經濟開放，而進入為那唯一愛每一個男女

的天主所確保的寬闊空間內，他們才會到達一個有秩序並基於真

正手足情誼的愛德精神，以及成為全面人性發展及和平的有效工

具。 
 
  我們基督徒相信，在教會內，我們全部都是單一身體的肢

體，所有人都是必須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按基督恩寵的程度，為

眾人的益處，賜予恩寵（參閱弗四：7、25；格前十二：7）。基

督來到世界上，就是要帶給我們天主的恩寵，即分享祂的生命。

這意味著要建立良好的手足情誼關係，按照天主藉著那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並復活的那一位賜給了眾人的愛的浩瀚與深度，以互

惠、寬恕和全然自我奉獻為特色，吸引眾人歸向祂：「我給你們

一條新命令：你們要彼此相愛，如同我愛了你們，你們也照樣彼

此相愛，如果你們彼此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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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十三：34-35）。這就是福音，它要求每一個人都向前一步，

不斷地操練自己將心比心，傾聽痛苦者的聲音和他們的渴望，儘

管他們是離我最遠的人，而且要踏上那愛德高要求的途徑──一

份知道如何給予，以及為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自由地付出的愛。 
 
  基督擁抱全人類，並期望沒有人失落。「因為天主沒有派遣

子到世界上來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若三：

17）。祂做這事，並沒有壓迫，也沒有勉強任何一個人向祂敞開

自己的心門和精神。耶穌說：「你們中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

為領袖的，要成為服事人的」，「我在你們中間卻像是服事人的」

（路二十二：26-27）。因此，每一個行動都要以一種指向服務眾

人的態度出現，特別是那些離我們最遠又不為人所知的人。服務

是締造和平那手足之情的靈魂。 
 

願瑪利亞，耶穌之母，助祐我們明白並且每天都能活出過手

足之情的生活，因為這是從她的聖子心中所湧出的，因而將和平

帶給我們世上所愛的每一個人。 
 

方濟各 
 
發自梵蒂岡 2013 年 12 月 8 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 
正義和平組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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